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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鼓励和吸引县内外投资者来横峰县兴安工业园区投资兴办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加快我县建立现代工业县建设步伐。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下列优惠办法：
一、土地优惠
    1、工业园区土地，由县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征用、工业园区管委会统一管理。对进园区的一般性工业项目按园区基本地价（平整好的土地2万元/亩，含“七通一平”及办理土地许可证费用）取得土地使用权。
    2、凡属高科技术项目（省级以下认定）或获得国家驰名商标的企业进园区，实际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或境外资金投资300万美元以上项目，实行一事一议的特别优惠政策。
    3、投资规模大、建设速度快的企业可以享受以下地价优惠：（1）一次性交清土地总价款60%的可按总价款优惠5%；一次性交清土地总价款100%的可按总价款优惠10%。（2）签订土地受让协议之日起，在园区交地后一个月内开工建设的可按总价款优惠5%（本款开工是指取得规划用地许可证、规划工程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并开工建厂房，安装设备）。（3）签订土地受让协议之日起一年内投产并开始纳税的可按总价款优惠5%；半年内投产并开始纳税的，按总价款优惠10%。（4）固定资产投资达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按总价款优惠10%；1000万元以上的，按总价款优惠15%。（5）企业投产之日起，一年内纳税超过100万元的，按总价款优惠10%。
    4、园区土地可供投资商租用，租用工业园区土地办厂。建设期间免交年租金，投产后土地租金按园区基本地价加综合配套费（15元/m2）乘以同期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计算，5年内不变，并享受其它相关优惠政策。
    5、进园区企业缴清应交土地出让总价款的50%以后，不足部分需向银行贷款的，由园区管委会向国土管理部门作出承诺，国土管理部门给予办理土地权证，用于企业贷款抵押，实行封闭运行。
    6、进园企业有下列情况，工业园区管委会可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缴纳的土地出让款只返还50%：（1）签订土地受让协议之日起半年内未开工建设的；（2）受让土地后未经园区同意，私自转让或部分转让给他人的；（3）签订土地受让协议之日起，两年内未投产的；（4）受让土地面积超出实际需要面积，造成土地闲置的，可收回闲置土地，只返还闲置土地面积总价款的50%。
二、税收优惠
    7、对依法纳税的园区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县级所得部分自投产之年起，前五年全额奖励给企业。
    8、属高新技术项目（省级以上认定）的，3年内可享受全额奖励上交的所得税、增值税地方所得部分，用于企业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
    9、凡获国家名牌或驰名商标产品的企业，按县入库所得税和增值税地方所得部分当年增量的100%给予奖励，省级名牌或省级著名商标产品按50%奖励。
   10、鼓励扩大外贸出口。专业外贸企业和有进出口营权的生产企业，出口所得利润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由同级财政返还企业50%，免收按出口销售额计收的各类规费。
三、零费区优惠
    11、外商投资者进园区投资办厂在产前办理各种手续及建设期间涉及到规划、建设、建工、劳动安全、环保、墙革等方面的各种费用，属县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实行零收费政策，一律免收；属国家、省、市明文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一律按标准下限收取。涉及劳务性收费或中介服务性收费，坚持自愿原则，一律按低限收取。
    12、进园企业在筹建期间和投产后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由管委会办公室向入园企业公布，目录以外的收费项目可以拒绝缴纳。
四、服务优惠
    13、园区按规划要求负责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保证满足各投资项目生产建设需要。对园区企业实行用电专线、供水专线确保入园企业每天24小时正常的供电、供水。
    14、对外商投资项目的申报、立项、审批、办证、登记、年审、年检等业务，由县办证中心统一办理，实行一个窗口办事，一条龙服务，园区协助办理。如无特殊情况在企业材料准备充分后3日内完成一切手续的办理，并继续做好后续的服务工作。
    15、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首谈登记跟踪服务责任制。实行“引资首谈登记”制。谁引进、谁挂钩、谁负责，做到每个外商投资企业都落实到挂钩部门或挂钩责任人。该企业涉及的地方部门行政事务，原则上由所挂钩责任人或责任部门帮助协助处理。
    16、凡在工业园区投资办厂的客商及其家属，其子女在入托、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享受本县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17、金融部门要大力支持工业园区建设，优先安排工业园区项目贷款。对优势企业和重点项目要逐步实行主办银行制度，建立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使企业所需的流动资金能得到保障。
    18、进园企业招聘大中专毕业生和其他人才，其人事档案由县人才中心管理，评定职称、社保等享受县内企业同等待遇。
    19、本县任何单位未经县委、县政府批准，未到园区管委会办公室登记，不得对园区企业进行除法律规定外的各类检查。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到园区企业摊派报刊杂志、牌匾、拉赞助、捐赠等。
    20、鼓励和支持外商投资建设工业园区，凡在兴安工业园区内成片投资开发土地、建设工业小区、工业城等大项目的投资商，给予其区内财产所有权、开发经营权、土地转让出租权、投资置办财产的处置权，园区内物业管理权。
    21、对投资规模特大、税收增长快、总量大的企业，可采取“一企一策、特事特办”的办法，从地价、税收奖励等方面执行更加优惠的政策。
    22、本优惠政策自2003年8月21日起执行，本办法解释权属于兴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